
（上接

B9

版）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５２９

，

３６０ ６４６

，

９４８

负债总计

３６４

，

６０８ ４７１

，

７２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６４

，

７５２ １７５

，

２２１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利润

－４

，

６３３ －４

，

５４１

净利润

－１０

，

４６９ －７

，

６２４

六、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通顺路西侧

４

号楼

１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 张秀根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８１５３２

经营范围： 委托生产及销售汽车零部件、 配件。

２

、 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华泰汽车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张宏亮先生。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华泰汽车与张宏亮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所示：

３

、 发行对象主营业务情况

华泰汽车是以汽车制造为主业、 多元化、 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 主要从事整车、 清洁型轿车柴油机及

ＡＴ

自动

变速器的动力总成的研发、 生产、 销售、 出口等业务。

华泰汽车在北京设立了管理中心和研发中心， 在山东、 内蒙古等省市已建立两大生产基地和一个汽车产业园。 目

前已具备每年生产

１５

万辆汽车、

３０

万台清洁型柴油发动机和

１５

万台自动变速器的生产能力。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华泰汽车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北京安瑞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２３１

，

０９１ １

，

１０３

，

５２５

负债总计

６３５

，

３１６ ５２１

，

２４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９５

，

７７４ ５８２

，

２７９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３３

，

３８４ ５４６

，

５６９

营业利润

３４

，

２４１ ４２

，

５０８

净利润

２１

，

３４６ ３３

，

１１５

七、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公司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一号院

１２

号楼

法定代表人： 魏家福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社证字第

３６２４

号

业务范围： 海上互助保险、 业务培训、 海事交流、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２

、 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船东互保协会是会员制社团法人， 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３

、 发行对象主营业务情况

船东互保协会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

船东互保协会作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在民政部注册登记。 船东互保协会的宗旨是维护与保障其会员的信誉与利益， 并为

之提供各项专业性互助保险和相关服务。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船东互保协会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美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７２３

，

９５８

，

９０４．６２ ５９８

，

６７４

，

８５９．８２

负债总计

５８

，

００８

，

５５３．７２ ３４

，

６２１

，

９４８．６８

保赔基金

６６４

，

２９２

，

８１８．３３ ５６４

，

０５２

，

９１１．１４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会费收入

５８

，

０９３

，

２７４．３０ ５０

，

６９０

，

５３４．９７

八、 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诉讼和仲裁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泛海控股作为原告就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向山东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目前山东高院已开庭审理， 正在主持双方调解。

除上述情形外， 最近五年， 其他发行对象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或主要负责人） 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

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九、 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发行对象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１

、 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 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业务与本公司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

、 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发行对象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前

述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司章程、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及其他内部制度相关规定， 履行了相

应的审批程序， 不存在由于重大关联交易给其他股东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

十、 本发行预案签署前

２４

个月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海健特、 泛海控股和中国人寿在本公司存款余额分别为

１．６０

亿元、

１．４２

亿元和

２９０．９７

亿元 （上述存款余额未经审计）。

除上述存款业务外， 本发行预案签署前

２４

个月内， 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

重大交易。

第三节 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摘要

一、 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本公司与上海健特、 泛海控股、 南方希望、 中国人寿、 熔盛投资、 华泰汽车和船东互保协

会分别签署了 《股份认购协议》。

二、 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１

、 认购方式

认购方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２

、 支付方式

认购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 向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为认

购价款的

５％

， 存放于公司指定的账户内。 双方同意该等履约保证金由认购方在支付认购价款时用于抵作部分认购价

款。

认购方将按照本公司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发出的缴款通知的约定， 将扣除履约保证金后的认购价款一次性划入

保荐人 （主承销商） 指定的账户。

三、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双方同意， 协议应自下列条件均具备之日起生效：

（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公司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３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以及认购方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

（

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 合同双方的承诺事项

１

、 民生银行的承诺

（

１

） 民生银行有权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有关规定非公开发行股票， 具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法定条件。

（

２

） 民生银行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程序符合中国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３

） 民生银行已经或将积极取得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所需的全部内部批准或外部批准文件， 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需由认购方取得的除外。

（

４

） 为本次股票发行及认购之目的， 由民生银行提供给认购方的所有信息和资料， 均是真实、 准确和完整的。

（

５

） 除 《股份认购协议》 规定的 “协议生效条件” 规定的情形外， 民生银行签署 《股份认购协议》 已经依法取得

内部充分、 有效授权和批准。 民生银行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与依据其他合同或文件而承担的义务并不冲突， 并将不会

导致民生银行违反公司章程或其他以民生银行作为当事人、 或对民生银行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或文件， 也将不会违反任

何法律、 法规与规章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则。

２

、 认购方的承诺

（

１

） 认购方认为， 其已经具备认购民生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且为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而报相关

审批部门和监管机构审批的材料齐备。

（

２

） 认购方已经就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了必须的内部批准。 《股份认购协议》 的签署人已经获得了认购

方确定的文件签署授权。

（

３

） 认购方保证其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资金来源符合中国法律、 行政法规的要求， 并且不会因为

资金来源给民生银行造成损失。

（

４

） 认购方参与本次发行不存在代其他机构或个人持有的情况。

（

５

） 认购方承诺在股票限售期内不会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

（

６

） 除上述陈述和保证事项外， 认购方在本次认购过程中所陆续或追加作出的其他承诺或保证， 是认购方全部承

诺的一部份， 其效力与其他承诺是一致的。

五、 特别约定

（

１

）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方主体资格、 认购股数等事项须经相关审批部门的审批， 因此， 双方特别约

定：

因认购方的主体资格、 认购股数之一或全部没有通过审批部门的批准， 导致 《股份认购协议》 不能履行， 双方均

不负违约责任， 民生银行在确认认购方没有通过相关审批部门审批后的

２

个工作日内退还认购方先前交付的履约保证

金 （或认购价款） 及相应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利息计算的起止日期为民生银行收到认购方支付的履约保证金 （或认

购价款） 之日起， 至民生银行全部退还款项之日止。

（

２

） 因监管核准的原因， 导致认购方最终认购数量与民生银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或 《股份认购协议》 约定的数量有

差异 （不足） 的， 民生银行将不承担发售不足的责任， 但民生银行会将认购方已支付的股款按实际发生额结算， 剩余

部分连同所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一并退还给认购方。 利息计算的起止日期为民生银行收到认购方支付的认购价款之日

起， 至民生银行全部退还款项之日止。

（

３

） 履约保证金产生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由民生银行在收到认购方支付的认购价款后的

２

个工作日内退还认购方。

利息计算的起止日期为民生银行收到认购方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之日起至 《股份认购协议》 生效之日止。

（

４

） 除上述不可抗力的情形之外， 有关认购缴款等事项应当按照 《股份认购协议》 的规定办理。

六、 违约责任条款

（

１

） 本次发行设定了履约保证金制度， 本次发行中确定的履约保证金缴纳和适用的罚则即为 《股份认购协议》 的

违约责任， 认购方缴纳履约保证金的行为是 《股份认购协议》 得以最终执行的保证。

（

２

） 民生银行如未按照前述 “特别约定” 的有关规定退还相应款项， 民生银行应向认购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

支付标准按照日万份之二点一 （

０．０２１％

） 计算。 认购方如未因 《股份认购协议》 前述 “特别约定” 的有关规定而放弃

本次认购的， 认购方先前交付的履约保证金及相应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全部归民生银行所有； 认购方如未因 《股份认

购协议》 前述 “特别约定” 的有关规定而导致认购股份数量不足 《股份认购协议》 约定的数量的， 认购方先前交付的

履约保证金及相应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按照不足部分所占认购股份数量的比例归民生银行所有。

（

３

） 双方同意， 如果一方违反其在 《股份认购协议》 中所作的陈述或保证， 致使另一方遭受任何损失， 违约方须

赔偿守约方的所有直接的损失， 该等直接的损失有可能会大于 《股份认购协议》 有关规定认购违约责任， 其被要求赔

偿的经济损失可能会大于履约保证金的数额。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本公司核心资本。

二、 募集资金投向及可行性分析

本公司将通过对募集资金的合理运用， 力争保持目前较高的资产收益率水平， 在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张

的基础上实现利润同步增长。 为实现该目标， 本公司将采取下述措施：

１

、 紧密围绕全行战略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发展需要， 以实施资本约束下的集约化经营为主线， 积极主动应对经营环

境和形势变化， 努力转变经营方式， 在发展中持续推进业务结构、 客户结构和收益结构调整。

２

、 继续强化客户基础建设， 通过政策引导、 营销活动等推动新市场、 新客户开发， 降低客户信贷集中度。 贯彻落

实负债业务发展机制， 一手抓基础客户培育， 一手抓产品和服务带动， 积极拓展资金存管业务， 大力推广交易融资服

务， 夯实存款增长基础。

３

、 不断优化信贷结构， 切实加强和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努力提高中小企业业务占比。 贯彻落实 “民营企业银

行” 定位， 大力推进民企战略实施， 致力培养战略合作客户， 为业务发展转型和综合收益水平提升奠定基础。

４

、 以国家产业调控政策为指导， 鼓励实体经济新增投放， 严格限制 “两高一剩” 行业、 政府信用类业务及低水平

重复建设项目贷款， 切实防范信贷风险。

５

、 围绕 “两个发挥、 一个加强” 的核心思想， 持续深化公司事业部体制改革， 充分发挥事业部专业化销售作用，

提升盈利水平； 发挥分行区域市场主导作用， 提升市场份额； 加强总行专业化管理能力建设， 提高整体管理水平。

６

、 在传统中间业务服务的基础上， 重点开拓新兴市场投行业务、 托管及年金等中间业务， 进一步加强产品和服务

创新， 优化业务流程， 丰富服务内涵， 提升服务质量。

７

、 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实现稳健经营。 加强形势研判和风险管理， 加快内控体系建设， 推进不良资产打包

处置， 提高资产质量； 加大对风险和收益匹配状况的关注力度， 降低风险成本， 提升风险收益。

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 公司章程、 股东结构、 高管人员、 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业务、 高管人员、 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 股份总数等将发生变化，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结果， 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 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本公司核心资本将得到有力补充， 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将大幅提高， 增强了

抵御风险的能力， 为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提供了资本空间， 为本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盈利能力方面， 短期来看， 由于从本次发行完成到本公司资产规模相应扩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直接产生

的效益还不能立即全面体现， 净资产的增长将会摊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长期来看， 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充实资本金，

支持各项业务的健康、 合理发展， 有利于本公司在资产和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张的基础上实现利润增长， 从而产生良好的

经济效益。

三、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也未导致控股股东的出现。 因此，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本公

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 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不会发生变化。

四、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是否存在资金、 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本公司不存在资金、 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或本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提供经监管部门批准的金融担保业务以外的担保的情形。

五、 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 （包括或有负债） 的情况， 是否存在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负债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业务。 本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 （包括或有负债） 的情况， 不存在

负债比例过低、 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六、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获得批准的风险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方案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另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应当提请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批准或核准， 能否取得监管机构的批准或核准， 以及

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２

、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客户或交易对象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 足额履行偿还债务义务而违约的风险。 它不仅存在于贷款业务

中， 还存在于其他表内业务和表外业务中， 根据本公司开展业务的实际情况， 可能存在的信用风险主要集中在各项贷款

业务、 同业拆借业务、 投资业务、 衍生工具交易业务以及表外业务等方面。

３

、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当商业银行资产与负债的期限不匹配、 结构不合理， 而商业银行未能及时以合理成本获取融资或将资

产变现以应对资产增长或支付到期债务的风险。 虽然本公司已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积极降低潜在流动性风险， 但由于

银行业本身的特殊性， 本公司仍然存在流动性风险。

４

、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市场状况变化对资产和负债的价值或者对净收入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主要包括利率风险和汇率风

险， 其中利率风险是银行账户面临的主要市场风险。

５

、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内部程序、 人员、 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 或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 本公司主要面临的操作风

险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 内部风险主要包括由人员的因素引起的风险、 由程序及操作流程的不恰当引起的风险、 由

ＩＴ

系统故障引起的风险。 外部风险主要包括外部突发事件引起的风险。

６

、 竞争风险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以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已经形

成。 一方面，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深化和完成， 其经营规模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 另一方面， 其他股份制

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的经营规模和经营地域不断扩大， 这些都对本公司构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 并且金融机构之间的竞

争日趋激烈。 此外，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化， 外资银行逐步进入中国市场， 银行业竞争出现新的形势， 本公司面

临着境外银行的严峻挑战。

７

、 环境和政策风险

本公司绝大部分业务、 资产和经营活动都在中国境内， 因此， 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财务状况和业务前景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公司存在未能适应政策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风

险。

８

、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投资本身带有一定的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 还受到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形

势、 国家的经济政策、 经济周期、 通货膨胀、 股票市场的供求状况、 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 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 因此， 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 股票价格可能因上述风险因素而出现波动。

七、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19

证券简称： 银河电子 编号：

2011-001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0

〕

1617

号文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760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36.8

元。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实施了验证， 出具了宁信会验字

[2010] 0081

号 《验资报告》。 经深

圳交易所深证上

[2010] 395

号文同意，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起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根据发行上市情况

修改 《公司章程 （草案）》 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完成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20000000014794

的 《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

5,28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7,04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由

5,280

万元人民币变

更为

7,04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其他

登记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272

证券简称： 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1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

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预约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披露

2010

年度报告， 公司初步拟定向董事会提交的利润分配及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以本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11,370

万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4-6

股， 现金分配方案未定。

该初步预案尚未提交董事会讨论通过，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

2010

年度最终利润分配及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待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2010

年度审计报告后， 由公司董事会确

定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通过为准。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8

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旗下基金参加了深圳市惠程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深圳惠程， 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发布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

上市公告书》， 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于该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信达澳银领

先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 １２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

限 售 期

１２

个

月， 预计上市

流 通 时 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

特此公告。

a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０

证券简称： 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接到控股股东南京金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智投资”） 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金智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系统减持了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３６３

万股， 平均价格

１３．５０

元

／

股。 本次股份减持前后金智投资

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 股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南京金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８８９

，

４００ ４９．４６％ ９７

，

２５９

，

４００ ４７．６８％

此次金智投资减持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公司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后的首次减持； 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未来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２．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陈浩鸣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

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任海洋石油开发工程设计公司经济师；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财务部保险处主

管；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财务部资产处

处长；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任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

理；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今任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获得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学位 硕士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４

证券简称： 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上午

９

时在大连市中山区中山九号东塔

２４０３

会议室举行。 公司董事魏平女士、 郭俊伟先生、 孟向东先生、 林树勇先生、 张攻非先生、 申士杰先

生、 田世忠先生出席了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 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魏平女士主持， 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 《公司变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业务， 因其内部工作

安排调整， 无法与公司就出具财务审计报告的时间达成一致， 经双方友好协商， 同意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担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具体解聘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 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 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与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能够独立队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经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提议， 同意改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拥有

２０

多年的丰富执业经验和雄厚的专业服务能力， 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执

业资格。 客户分布全国， 包括上市公司、 大型国企、 外商投资企业等。 具体聘任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公司独立董事对 《公司变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７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 审议通过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同意公司使用

５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到期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细内容请查阅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７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三、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及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７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４

证券简称： 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大连市中山区中山九号东塔

２４０３

会议室举行。 公司监事潘春雄、 邵壮、 田洪东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潘春雄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同意公司使用

５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到期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监事会认为： 本次事宜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 《章程》、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的有关规定， 并履行了规定的程序，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

集资金项目的建设计划做出的，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行为，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赞成票

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４

证券简称： 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以下简称 “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召开， 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星期二）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用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４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３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中山区中山九号东塔

２４０３

会议室。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

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６

、 参加会议的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表决结果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公司变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 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 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 公司聘请的鉴证律师。

四、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网络投票

程序如下：

１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 投票期间，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走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３５４

科冕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３５４

；

（

３

）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在 “买入价格”。

总议案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 代表一次性对非累积投票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每一表决项相应

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公司变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００

（

４

） 在 “委托股数” 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 计票规则

（

１

） 在计票时，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

票， 则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２

） 股东对总议案的表决时， 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 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

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未投票表决的议案， 以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为准； 如果

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然后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３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不能撤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深交所交

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４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５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投票查询” 功能，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或通过投票委托

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２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 的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 “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

份证号” 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 如申请成功系统 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凭借 “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

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 当日下

午

１３∶００

即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

有效，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 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

数字证书时，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 择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 进入后点击 “投票登录”， 选择 “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 “证券账号” 和 “服务密

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 进入后点击 “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五、 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１

、 登记方式： 现场登记或以书面信函、 传真登记，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本公

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３

、 登记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 登记手续：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本人身份

证、 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需持本人身份证、 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

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六、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中山九号东塔

２４０３

邮 编：

１１６００１

联系人： 郭俊伟、 赵昭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５０７１１８

传 真：

０４１１－８８８５８２２２

２

、 会期半天，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 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 代理本人 （本公司） 出席大连科冕木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授权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

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变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说明： 请在 “表决事项” 栏目相对应的 “同意” 或 “反对” 或 “弃权” 空格内填上 “

√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 “同意”、 “反对” 或 “弃权” 一种意见， 涂改、 填写其他符号、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

票无效， 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字 （章）：

委托人持股数： （万股）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４

证券简称： 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６２

号文核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

，

３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８９

，

７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５６

，

５７６

，

１５０．００

元。 以上

募集资金已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出具的利安达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００５

号 《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投资建设 《木材综合利用项

目》。

根据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规定及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

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已使用

自筹资金

２０

，

７５０

，

０１１．７１

元提前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期建设，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专项说明进行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 《关于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利安达专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２９３

号）。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对穆棱科冕增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

金需求、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

５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该项议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

５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该部

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６

个月的期限已到， 公司已经按照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按承

诺一次性将该笔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止目前， 公司闲置募集总额为

１５６

，

５７６

，

１５０．００

元

．

二、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 公司拟继续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总金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使用期限为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公司继续使用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 按现行

６

个月银行贷款利率预算， 约可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约

１８０

万元。

公司继续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计划做出的，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在本次继续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前

１２

个月内， 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 也不存在风险投资； 公司在本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内， 公司不直接或间接进行证券投资， 也不从事风险投资。 本次

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三、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规， 本次利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使用期限不超

过

６

个月， 有利于发挥公司资金成本效率， 降低财务成本， 降低经营成本，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因此， 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四、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监事会发表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

５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该事项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 《章程》、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有关

规定， 并履行了规定的程序，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成本。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短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计划做出的，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行

为，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同意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五、 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１

、 科冕木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未超

过

６

个月， 并已按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未超过

６

个月，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符合中国证

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２

、 科冕木业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议案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３

、 科冕木业本次继续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

成本，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正常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备查文件：

１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意见

４

、 独立董事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

2011

年

1

月

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396

证券简称： 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 临

2011-001

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合营公司辽宁南票煤电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其

50％

股权） 的函， 辽宁南票煤电有限

公司热电分公司煤矸石综合利用二期工程

＃4

机组通过 （

72+24

）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

我公司将根据该公司二期工程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简称： 奇正藏药 证券代码：

002287

公告编号：

2011-001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7

日收到公司监事杨孟龙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杨孟龙先生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的职务， 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杨孟龙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

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也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根据法律、 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1

年

1

月

7

日

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在此， 公司监事会谨向杨孟龙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 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1－001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股权及认购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认购其

增资的议案》， 《关于收购股权及认购增资的公告》 （第

2010-049

号公告） 刊登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的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目前， 公司已完成了收购股权及第一期增资， 公司现持有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51.22%

的股权， 成为其控股股东。 该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办理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3580890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南油第四工业区

2

栋

5

楼

501-517

号

(

仅限办公

)

法定代表人： 陈永弟

注册资本：

820

万元

实收资本：

565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 室内环保产品及空气净化设备的技术开发、 生产 （生产场地另办执照） 与销售 （不含剧毒

物品）， 空气净化机、 空气消毒机、 加湿机及除湿机、 环保电器的技术开发、 生产 （生产场地另办执照） 与

销售； 室内环境污染检测 （在 《计量法》 允许的范围内从事） 及治理； 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 分体式空调

清洗； 软件开发与销售； 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贸易， 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八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直销网上交易

农业银行支付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 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 与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

"

） 协商一致， 决定自

2011

年

1

月

10

日起， 投资者

通过我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农业银行支付渠道申购下述基金， 可享受优惠申购费率， 活动截

止时间将另行公告， 具体优惠方案如下：

一、 适用基金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

）、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之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3

）、 景顺

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4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代码：

162605

）、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代码：

162607

）、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8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9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10

）、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11

）、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12

）。

二、 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优惠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我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农业银行支付渠道申购上述基金， 申

购费率实行七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 （含分级费率） 高于

0.6%

的， 申购费率按

7

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

0.7)

，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 （含分级费率） 低于或等于

0.6%

的， 则按原费率执

行。

三、 重要提示

1.

本次活动仅对通过我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农业银行支付渠道申购上述基金 （前端模

式） 的申购费率实行优惠， 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也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

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

具体各基金申购费率标准参见各基金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3.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

亦可到

本公司网站

( www.invescogreatwall.com)

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06

垂询相关

事宜。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

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一月八日


